
 
 

 

 



附件 2：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是团体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

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为了保证在制定团体标准过程中的程序一致性，将

通过制度文件的形式把团体标准制定程序确定并发布出来，以便协会

所有成员遵照执行。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遵循开放、公平、透明、协商一致、促进贸易

和交流的原则。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包括申请、立项、起草、审查、

审批及发布等程序，按附件一所示的流程进行。 

一、提案 

（一）提案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提请标准标志机构接受协会标准制

修订项目提案，以对项目提案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协会形成团体

标准项目建议书。  

（二）起草标准的主体是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的会员（包括团

体会员，个人会员）。为了体现开放、公平、透明的原则，只要是积

极参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所有成员都应具有提案资格，甚至可以将提

案资格扩大到所有对本社会团体感兴趣的所有个人或组织。 

项目提案经标准编制机构评估复合要求后形成团体标准项目建

议书，方可上报管理协调机构。 

二、立项 

（三）团体标准的制修订项目由标准需求者、研制者等（任何组



织和个人）提出立项申请，填写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 

（四）立项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协调机构对团体标准项目建议

书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形成团体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 

三、中电能协标准编号为： 

T/DZJN ××××—×××× 

┖─发布年号 

┖──────标准顺序号 

┖────────中电联英文缩写 

┖─────────团体标准代号 

四、起草 

（五）团体标准一经正式立项，应当确定主要起草人员，组成起

草工作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国内外状况分析，必要

的实验验证等。 

(六）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标准草案后，应当向使用本标准

的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研究者等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形式为

信函征求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或会议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材料应

当包括团体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 

(七)起草工作组应当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处

理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并确定能否提交审查，必要时可

以重新征求意见。 

起草工作组提出团体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表及有关附件，提交会议审查或者进行函审。 

（八）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对相关事宜进行调查

分析、实验和验证等，确定标准技术内容，不断讨论和完善，形成拟

用于征求意见的团体标准草案。通过立项阶段对标准制修订项目充分

的公开，可以吸引尽可能多的感兴趣方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从而保

证标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五、征求意见和审查 

（九）团体标准的审查由协会委托标准起草本人之外的专家进

行，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团体标准起草人能参加表决。 

（十）会议审查时，应当在会议前十五天将团体标准送审稿、编

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参加团体标准审查会

议的单位和专家。 

（十一）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没有通过的，起草工作组应当对送审

稿进行相应的修改后，重新组织审查。 

（十二）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对团体

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处理、协调，从技

术角度进行审查后，经过协商一致或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给出结论，

原则上在全体成员范围内征求意见。必要时将通过合适的渠道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六、通过和发布 

（十三）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对团体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

审批。不符合标准编写及标准审查的有关规定的，退回起草工作组进



行修改。形式审查合格的，由相应标准化委员会报送相应上级单位审

查批准。通过审查批准的团体标准，发放标准编号，发布公告。 

（十四）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由标准化委员

会按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存档。 

六、复审、修订 

（十五）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由协会标准

化委会组织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3 年。 

（十六）协会标准化委会标准复审结论分为：继续有效、修订、

转化为国家或行业标准、废止。标准复审结论在中电联网站上公布。

标准复审结论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仍满足生产建设需要的标准确认

为继续有效。需要修订的标准按照本细则进行修订。转化为国家或行

业标准的，按照《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标准管理办法》及相关主管

部门标准制修订有关规定进行。原中电能协标准修改后重新发布。己

无存在必要的标准，予以废止。 

 

 

                                      2017 年 2 月 23 日 


